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4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2月15日上午8點15分
貳.地點：3樓會議室

參.主席：校長蔡明蒼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

伍.主席致詞：略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重要施政目標：

      打造臺北新教育--推展教育創新、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教育品質(參閱簡報資料p3-4)
  二.摘錄校長會議—特殊教育資料(參閱教學輔手冊p1-8)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參閱教學輔手冊p9-13、附件p5-6)
  二.學務處(參閱教學輔手冊p14-47)

  三.總務處
(一).有關學校提供同仁使用停車場收費案，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無論法定或利用多於空間劃設之停車格均應收取管理費，截至今日為止尚未完成繳費之同仁請儘速至總務處辦理繳費事宜，以免影響自身權益，逾期將辦理etag條碼鎖卡作業。
(二).105年編列修繕工程已完成委託技術服務建築師的甄選工作，近日建築師陸續排時間到校丈量及需求訪談，以期工程能按排定期程順利進行。

(三).有關年度四省方案（省水，省電及省油及省紙），今年重點工作為省紙達成率為減少20％之年度目標，為期能達成敬請同仁配合執行下列措施：

1. 文件列印以雙面列印及回收紙再利用為原則。

2. 公告或宣導之資料以電子檔及E-mail郵件方式傳達。

3. 會議形式以電子化方式進行避免紙張浪費。

4. 多運用影印機黑白稿呈現，非必要之文件避免以彩色影印機列印，因其單價成本高，敬請節約使用。

(四).104年度扣繳憑單已上傳至財政局網站，五月份報稅時直接以自然人憑證即可下載相關資料報稅，如需紙本可洽出納組索取。

(五).教室環境清潔（冷氣、電風扇）及修繕已於假期中完成，如有其他需求請提請修單總務處會派人處理。
(六).2/6台南地震後立即檢視校舍建物安全，安全無虞，敬請同仁安心。
  四.實輔處(參閱教學輔手冊p48-50)
  五.視資中心(參閱教學輔手冊p52-53)

     為預備本校百年校慶所需展覽的特色視障教材教具，請各位老師踴躍提供個人製作之相關教材教具至視資中心。因考量到目前可能仍需使用該項教材教具，所以若老師同意提供展出，今年只需告知視資中心，其後中心會請老師前往瞭解教材教具的項目、功能，並拍照做記錄，待準備展出時，再向老師借取。
  六.會計室

    學校各項支出，除10,000元以下由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支出事項，原則上應由學校支付予廠商，但員工出差旅費、健康檢查費、子女教育補助費、文康活動費及特別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若已先行借支者，應以現金支付相關費用，請勿以刷卡方式辦理支付。
  七.人事室

  八.教師會

  九.家長會
柒.提案討論-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科書選用辦法(草案p5-6)-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草案)
      【說明】：詳附件p3-4
      【討讑】：略

      【決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一.應屆畢業生(含舊生)己有舊款體育服裝，是否要再購買新款體育服裝？
    【主席裁示】：新款體育服裝適用新生為原則。

  二.國中部九忠班在星期五體育課體育服與學校制服日重疊。
    【教務處】：檢討課表後調整之。

玖.指示與結語

  一.本學期在服儀上有新的規定，請各導師與學生討論確認週一至週五的穿著方式。

  二.上學期學生「視力檢查」結果，於今天「學校日」眼科醫師專題報告，內容含括：視力的保養與退化預防、定期檢查、治療等，請同仁、家長踴躍出席。

  三.健康促進活動-學生於第二節下課時間跑操場運動--請業務承辦同仁儘早完成「學生相互扶助配對」工作，俾利學生運動更順暢及避免碰撞受傷。

   四.本學期巡堂工作--請班級任課老師勿關窗簾，以利巡堂老師觀察學生是否有在課堂上滑手機等違反校規行為；學生至專科教室(或戶外)上課，亦請任課老師提醒學生隨手關燈及門窗。
  五.學生早自習時間為7:50分，請各班導師7：50準時進教室陪伴學生。
  六.本校個案評量結果己公布-另擇期報告評量結果及未來本校應注意事項。
玖.附件

   一.教學輔手冊

   二.校長簡報資料

   三.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草案)
   四.104學年第2學期行事曆

校長簡報資料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重要施政目標：
打造臺北新教育---

        推展教育創新、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教育品質
一、學校整體的創新：
  (一)推動實驗教育：公立、私立及實驗學校三軌並進，推行實驗教育課程(公辦全校性實驗教育--和平國小106學年招生)，鼓勵學校教學與課程創新，鼓勵學校辦理實驗教育。
  (二)強化校園安全與維護：加強門禁管理，落實換證、穿背心、戴識別證，落實校園巡查，課後時段人員集中管理，增強保全人力。
  (三)優質、平價、近便的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增班，優先推動非營利幼兒園，四歲幼兒就讀本市私立幼兒園，每學期補助2543元。
二、教師及考評的創新：
  (一)研議修正校長及教師考評制度：邀集業務科室主管、專家學者、校長協會、教師會、家長會的代表研討。(結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建立老師分級制度，教師分級考量貢獻度--社團或校隊指導、各項競賽指導、教學輔導教師資格、教專資格、行政資歷；訂定教師輪調制度--日本、韓國，保持校園活力，仿新加坡制度，後3%輪調及輔導；每年觀課跳級落實教師考核聘約等…)

  (二)試辦公立國中小學巡迴教師計畫：提供專業優良之巡迴教師、提供不易覓聘之藝能與活動類科之巡迴教師，確保專長授課。
  (三)首推特聘教師跨校駐校服務：促進校際資源分享與人才交流，發揮校際教學輔導與教學結合功能。
三、課程教學的創新：
  (一)推動線上教學影片：建置臺北酷課雲，含酷課學堂、酷課學習、酷課閱讀教室及酷課APP，三學層12個年級24學科4452支線上教學影片，落實遠距學習、自主學習。
  (二)試辦一生一平板：試辦e化教學課程研發、試辦e化學校。
四、親師生的活動創新：
  (一)推動學生寒假自主學習：教師協助引導孩子自己思考想做的事，讓孩子學習自己設定目標並擬定達成策略，且勇於發表學習成果。
  (二)試辦家長成長單：幫助子女了解家庭的互動，幫助父母了解子女的想法與感受，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特殊學校104學年度開辦並進行成效回饋評估。
五、環境與運動的創新：
  (一)推動小田園教育計畫：目前已普遍推動，下學年全面實施。
  (二)落實食安查核機制：落實食材登錄政策，建立學校食安跨局處管理及檢驗。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三)試辦營養午餐比賽：推行「天然鈣讚餐」，增列乳品選項，營養午餐調價，以學童整體營養需求設計菜單，試辦全市營養午餐比賽。
  (四)防治空污及菸害：推動空品旗，紫旗時學童應戴口罩及護目鏡，避免在戶外。另推動學校外圍無菸人行道。
  (五)體育班及體育活動推廣：推動北市學生每週在校運動150分鐘實施計畫，全力推動宣傳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並召募志工。
六、其他：
  (一)試辦設置外籍英語教師：目前有26名外師於12行政區國小所設之英語情境中心，提供行政區內各校學生進行英語體驗學習。一般學校設外師9校(弱勢學校優先)，中外師可共同備課、協同教學、巡迴教學、研發教材。105-107學年擴大辦理，全面開放有意願學校申請，逐步達到「校校有外師，英語生活化」之目標。
  (二)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有120所學校參與校園角落美學。
附件-教務處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科書選用辦法草案
提1050215校務會議討論
1、 目的：

教科圖書品質優劣與教學成效有密切關聯，為配合教科書開放政策，慎選符合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求，並能切合教師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及學生學習與能力的需求之教科書，以提昇教學績效，促進教育正常發展，達成教育目標。

2、 本校教科圖書選用之原則如下：

（一）符合課程標準或綱要並經審定合格。

（二）考量教師教學專業需求及課程統整。

（三）適應學生學習方式與特性。

（四）過程應本公開、公平、公正、合法、客觀、民主參與。

3、 組織：教科書選用委員會

         主任委員：校   長

         總 幹 事：教務主任

         行政人員：總務主任、教學組長、出版組長

         教師代表：各領域召集人(數理領域、國文、社會領域，將大致同領域合併)

         教師代表：由教師會推舉代表。

     家長代表：由家長會推舉代表。

4、 教科書選用之實施程序如下：

（1） 由教務處事先公布選用程序及時間表。

（2） 由各領域任課教師或該學習領域教材、教法有深入研究之教師，依領域開會討論，依學生能力、狀況並依其升學或就業需求，討論適合之教科書。

（3） 各領域教師應蒐集各教科書資料，依據所蒐集資料進行評審、討論、決議選用書單，做成領域選書會議會議記錄送教務處出版組彙整。

（4） 教務處出版組蒐集各領域選書會議會議記錄經彙整，薦送『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擇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教科書選用適切性。

（5） 會議過程應做成紀錄陳送校長核閱，並公布研商結果。

（6） 依規定代辦採購事宜。

5、 注意事項：

（1） 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一學年內以採用一種版本為原則，不得要求或強迫學生購買其他版本教科圖書。

（2） 應注意學生學習之連貫性及教科圖書出版者提供每學期之詳細研發與編製計畫，以作為後續選用之參考。

（3） 教科圖書選用過程應做成紀錄，妥為保存，以備查考。

（4） 教科圖書選用應把握時效，需考量各項作業時程。務必於每學年開學前完成各項事務。

（5） 各領域對於該科已選用之教科書，於各部別課程小組中蒐集使用意見並記錄之，以作為下學年選用之參考

（6） 選用之教科圖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為限。

（7） 選用之教科圖書需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並領有未逾期限之執照。若於本校開始教科書選用作業時，尚未取得正式合格執照者（含送審中之樣書），不列入選用範圍，亦不得加以選用，以維持教科書之品質及採購程序之合法性。

（8） 如無適合學生能力之審定本，得選用非審定本或自編教材。

（9） 新學期開學，倘若原任課教師因調任、榮退、長期事、病假等各種因素未能繼續任教該科目，繼任的教師應沿用原期末教學研究會決定之教材、教科書，不得私下要求退、換書。

（10） 所訂定之教材、教科書不適合新生學習需求時，須於開學兩週內經該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決議之
6、 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作業

（1） 以分開辦理為原則，並由教務處會同總務處及會計室辦理教科書之採購、驗收等事宜。

（2） 由教務處出版組就教科書選用委員會選用之各版本及數量彙整後，依審定教科書價格製作各年級教科圖書收費明細表簽請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統一辦理教科圖書收費事宜，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教科圖書採購。

（3） 教科圖書訂購後，由教務處出版組清點各版本之數量後，辦理驗收及核銷事宜。

7、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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